桃園縣私立新興高中附設國中小部 學生服裝儀容輔導要點
一、本校為加強生活教育、美感教育及尊重學生，並求經常保持服裝整齊、儀容端正，特訂定本要點。

二、本校學生應穿著學校規定制服，換穿夏冬季制服日期，由學務處視季節天候情況，訂定日期公布實施。（穿著體育服時機為當日應上體育課；段考期間及當日免上體育課時，應穿著制服）
三、服裝規定：

（一）本校學生服裝分為制服、體育服二種。服裝應保持整潔，並穿著整齊。規定如下：

1. 制服

（1） 冬季為制式長袖上衣，男生制式長褲，制式外套，穿皮鞋；女生制式長袖上衣、裙子，制式外套，穿皮鞋。（男生應著白色短襪；女生應著黑色褲襪）。
（2） 夏季為制式短袖上衣，男生制式長褲，穿皮鞋；女生制式裙子，制式短袖上衣，穿皮鞋。（男生應著白色短襪；女生應著黑色半統襪）。
2. 體育服

（1） 冬季為長袖運動衣、運動長褲及運動外套、穿白色襪子、白色球鞋。
夏季為短袖運動衣、運動短褲、穿白色襪子、白色球鞋。

（二）男、女生服裝共同要求：

1. 服裝應保持整潔，並穿著整齊。

2. 嚴禁刻意外露內衣褲，冬季制服，男生上衣一律紮入褲內，男生一律穿戴皮帶。
3. 本校校服應依規定繡上學號、姓名（繡製方式另行公佈）。
四、儀容規定：

（一）男、女生頭髮：本校學生髮式應以自然、健康、整潔,不染、不燙、不怪異、不過長（男前額不超過眉毛、後腦髮尾不及衣領、鬢毛修剪整齊不蓋耳；女生頭髮長度不可超過肩胛骨，髮長過肩應束髮）為原則。

（二）男、女生儀容共同要求： 
1.指甲及男生鬍鬚要經常修剪。女生禁止化妝及塗指甲油。

2.戒指、項鍊、耳環、手鐲，不分質料一律禁止佩帶。

3.嚴禁紋眉、紋身、紋眼線等行為。

4.為維護同學身體健康，不應刺青、穿耳洞、舌環、鼻環等侵入性裝飾。
五、違反上述規定，屢勸不聽者，得依本校「學生獎懲實施要點」，予以檢討議處。

六、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後，呈請校長核定公佈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







